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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银行分理处主

任， 三年多时间竟吞没了储户

1100 万余元存款。 28 岁的金
融巨贪因犯贪污罪、 挪用资金

罪被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曾因工作成绩显著被评为

全省 “揽储状元” 的青年沦为
“死囚”， 无数人为之扼腕的同

时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此案

曾一度轰动陕西省。 经最高人
民法院复核， 建设银行渭南市

潼关县支行开发区分理处原主
任兰荣于 2003 年 6 月 10 日

上午在渭南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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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大贪”的赴刑之路
大义父亲举报儿子

2000 年 12 月 2 日晚， 寒风凛

冽， 陕西省潼关县城异常冷清。 在

县公安局门前， “有事找民警” 的

灯箱在黑夜里显得格外醒目。 晚

10 时左右， 一名中年男子敲响了

县公安局紧闭的大门。 公安局值班

民警接待了这名男子， 原来他是来

报案的， 他的举报内容让民警大吃

一惊。 这名男子是潼关县人民银行

纪检组长兰某， 他举报在建设银行

工作的儿子兰荣有重大经济问题，

并将一个大信封交给民警， 里面是

一堆存单和存折。 值班民警立即向

局长打了请示电话。 闻讯赶来的公

安局长查看了存单、 存折后， 也吃

惊不小， 他认为这是一起十分明显

的职务犯罪， 必须马上报请检察机

关立案。 他随即拨通了潼关县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的电话。

时任潼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的焦小潼得知情况后， 连夜召集反

贪局人员部署调查。 第二天早上 8

点不到， 潼关县建设银行紧急报

案， 开发区分理处主任兰荣携款潜

逃。

此案惊动了陕西省司法高层，

他们指示， 一定要将犯罪嫌疑人兰

荣缉拿归案。 于是， 潼关县人民检

察院与公安机关联合成立抓捕专案

组， 研究部署追捕方案。 专案组首

先围绕兰荣的家庭及其社会关系展

开调查。 办案人员很快查到了与兰

荣关系极为密切的王某、 李某有可

能知道兰荣的去向， 同时还得知兰

荣曾在外包养过一个女人的情况。

千里追逃使“蛀虫”落网

2000 年 12 月 6 日， 民警传讯

了王某， 王某表示自己对兰荣的事

一无所知。 但说自己 12 月 3 日早

上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这个

女子叫“王小雪”， 是兰荣的情人，

目前已回湖北省黄冈市的老家。 12

月 7日， 专案组又传讯了李某， 他

交代曾陪兰荣出逃， 藏匿在渭南某

宾馆， 并说兰荣同“王小雪” 多次

通话。 当问及兰荣现在的情况时，

李某却一脸茫然。 专案组分析认

为， 找到“王小雪” 是能否成功抓

捕兰荣的关键， 于是专案组派多名

干警立即赶赴湖北寻找“王小雪”。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办案人员很

快找到了那个叫“王小雪” 的女

子。 突审“王小雪” 时， 她痛哭流

涕地交代， 12 月 3 日， 兰荣和一

个穿黑皮衣的人领她去过十堰市，

第二天一早又一起回到西安， 随后

三人分手。 兰荣现在的去向她不知

道。 为掌握兰荣的行踪， 专案组决

定将“王小雪” 带回陕西。

一路上， 办案人员对“王小

雪” 悉心照顾， 他们的良苦用心让

“王小雪” 很感动， 她表示一定会

积极协助他们抓捕兰荣。 12 月 15

日上午 10 时许， “王小雪” 的手

机突然响了， 是兰荣打来的。 兰荣

告诉“王小雪”： “我在宝鸡， 等

你到宝鸡后， 我们再电话联系。”

办案人员将情况报告专案组领导

后， 迅速向宝鸡进发。 次日凌晨，

他们与提前赶到的焦小潼检察长汇

合， 研究抓捕兰荣的方案。 12 月

16 日上午 9 时 30 分， 专案组让

“王小雪” 在宝鸡长途汽车站门口

给兰荣打电话， 兰荣在电话里反复

追问有无人跟踪， 确认万无一失

后， 他告诉“王小雪” 说自己并未

在宝鸡， 而在甘肃武威， 叮嘱她搭

乘下午 1 时 20 分的西安至库尔勒

的火车， 在武威南站下车。

专案组决定由渭南市检察院侦

二处长阎国武带队先行一步， 专案

组成员周加强带队同“王小雪” 搭

乘同一班列车一起出发。

12 月 17 日上午 8 时 10 分，

周加强等人到达武威南站， 在阎国

武的安排下， 两组办案人员迅速进

入各自位置设网捕猎。 20 分钟过

去了， 候车室的人快走完了， “王

小雪” 还未见到兰荣。 这时， 一个

女人走过来问“王小雪”： “你

是×××吗？” “王小雪” 说是，

来人说： “跟我走！” 不远处有一

男子紧跟过来。 三人从候车室出来

向车站广场外的一辆出租车走去，

当他们快要上车时， 隐藏在广场四

周的干警猛扑过来将男子按倒。

“兰荣， 你被捕了！ 放老实点。” 但

这名男子不是兰荣， 而是陪兰荣一

起潜逃的杨庆立。 经审讯， 杨庆立

供出了兰荣的住处， 周加强、 阎国

武带领办案人员在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 赶往兰荣租住的民房。 面对突

袭的警察， 刚刚起床的兰荣一下子

被他们生擒。

财迷心窍步入深渊

兰荣系潼关县太要镇人， 1993

年从银行学校毕业， 1994 年即被

建设银行潼关县支行聘为代办员。

因为兰荣在工作中认真、 负责， 有

开拓精神， 先后在建设银行系统信

用卡部、 会计部和开发区分理处任

记账员、 出纳员、 复核员等职务。

1997 年 1 月， 兰荣被建设银行潼

关支行任命为潼关县开发区分理处

主任。 上任伊始， 他工作卖力， 为

了保住分理处的揽储成绩， 只要是

储户的要求， 兰荣几乎有求必应。

随着职务的升迁， 兰荣接触的

人多了， 思想也渐渐发生变化。 潼

关县前些年因开金矿而暴富的人不

少， 兰荣经常与这些人交往， 看见

别人大把大把地花钱， 涉世不深的

兰荣羡慕不已， 他开始做起了发财

梦。 一天， 他和好友李某闲聊时，

李某说自己给潼关县西峪某金矿老

板运矿石， 该老板因资金紧张， 一

直没钱支付运费。 李某又说， 该金

矿位置不错， 但老板已无资金再投

入， 该金矿业务处于停滞状态。 李

某见兰荣对金矿很感兴趣， 遂试探

着说： “我看不如咱们把金矿生意

接过来， 也就是一百多万， 只要挖

出矿石， 几个月就能收回投资。”

兰荣思考良久， 认为要想发财就要

敢于冒险， 于是兰荣答应李某， 钱

由他想办法。

然而， 兰荣似乎并不着急找

钱。 原来， 他利用当主任的便利条

件， 早在 1997 年 3 月就挪用过储

户 10 万元存款， 入股金矿业务后

挣了 30 万余元。 尝到甜头的他认

准了这条发财路。 为了以后挪用公

款方便， 他还有意将支行领回的

“双整” 空白存单不入分理处的账，

又将 1998 年发行未用完的， 应该

上交的国库券收款凭证也截留下来

以备后用。 就在兰荣同李某决定要

买金矿后的第三天， 一储户通过兰

荣存入五年期国库券存款 41 万元，

兰荣擅自使用一张应上交的国库券

收款凭证， 41 万元公款就轻易落

入他的手中。 没过多久， 兰荣用同

样的办法筹集到资金 100 万余元，

将这笔钱全部投入金矿业务。 之

后， 李某又向兰荣推荐其他金矿业

务， 兰荣又想“办法” 投入了大量

的资金。 为与国有金矿老总搞好关

系， 兰荣不惜重金多次同金矿老总

到西安潇洒、 挥霍。 他为了方便管

理金矿业务， 先后购买了 4 部汽

车， 但原先期望值极高的两处金矿

一时难见回报。 放弃吧， 两个金矿

已投入数百万元， 这些损失可怎么

办？ 继续干吧， 还得再投入。 两个

金矿将兰荣拖入不能自拔的泥潭，

直到事发出逃前， 兰荣总共为这两

个金矿投入了 625万余元。

可投资两个金矿的教训并没有

使兰荣在犯罪的歧途上悬崖勒马，

财迷心窍的他又投资 30 万元在嵩

岔峪坑口开了矿， 以图多头出击。

他还在河北秦皇岛某自治县金矿项

目上投入 32 万余元继续做自己的

发财梦。 兰荣当主任时， 采取直接

从银行账面挪用储户存款， 私开

“双整” 存单和国库券收款凭证、

转卖国库券收款凭证等收入不入账

的手段， 共挪用银行公款 1100 万

余元。

罪恶“吞噬”年轻生命

28 岁的兰荣在任职期间利用

职务之便， 采取伪造账目、 伪造单

据、 盗取储户密码、 销毁储户存

单、 冒用储户名义盗取公款等手段

侵吞、 窃取、 骗取储户在银行的存

款， 共计贪污、 挪用公款 1100 万

余元， 用于个人经营性活动和私自

发放贷款等。 到案后， 兰荣如实交

代了自己的罪行。 在看守所， 他声

泪俱下地说： “我年纪轻轻就走上

银行开发区分理处领导岗位， 手中

握有权力， 级别虽然不高， 可我变

得忘乎所以。 我罪行深重， 自己非

常后悔， 辜负了组织培养、 领导信

任， 更对不起我的家人。 我认罪认

罚。”

2001 年 11 月 29 日， 渭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兰荣犯贪污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

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当

天， 潼关县法院审判大厅座无虚

席，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宣

读的判决书长达 18 页。 法院审理

认为， 兰荣身为国有商业银行委托

管理、 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利用

担任建设银行潼关县支行开发区分

理处主任的职务之便， 骗取国有银

行资金 351.93 万元， 收取储户本

息共计 802.53 万元， 其行为已经

分别构成贪污罪和挪用资金罪， 犯

罪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特别恶

劣。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作出判

处兰荣死刑的决定。 法庭宣判结束

后， 几位老人愤然地对记者说， 希

望通过兰荣这个案子给那些“手伸

得太长的人” 敲响警钟。 不少旁听人

员也为兰荣扼腕叹息， 这么年轻就被

判处死刑， 血淋淋的教训啊！

一审宣判后， 兰荣不服判决向陕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2

年 10月 12日， 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二审查明： 1997 年 3 月至 2000 年

11 月期间， 兰荣利用其担任建设银

行潼关县支行开发区分理处主任的职

务之便， 采取收款不入账， 盗用储户

在银行的账号、 密码等手段， 把储户

款通兑到其个人账户上取出， 冒用存

款人户名、 填写取款凭条、 偷取储户

存款、 偷盖业务专用章、 骗取储户存

款， 直接侵吞、 窃取、 骗取储户在银

行的存款 430 万余元 。 1998 年至

2000 年 11 月， 兰荣采取私开存单、

凭证的手段， 收取储户存款本金及利

息 740万余元， 未入银行账， 占为己

有。 兰荣共侵吞公款 1100 万余元，

用于个人经营性活动和私自发放贷款

及挥霍等。 其中兰荣用于个人投资开

采金矿和其他经营活动共计 705 万余

元， 私自借贷给他人 273 万余元。

2000 年 11 月 29 日， 兰荣自感罪行

严重， 即从潼关县出逃湖北、 甘肃等

地。 潼关县检察机关经过 10 多天追

击， 将其抓获。 侦查机关追回赃款

168万余元， 追回赃物价值人民币 38

万余元， 尚有 969万余元未能追回。

二审法院认为兰荣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 直接侵吞、 窃取、 骗取储户在

银行的存款及利息， 构成贪污罪， 数

额特别巨大。 此前， 渭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兰荣死刑， 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并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

办案检察官指出， 兰荣风华正

茂， 其本可以拥有不错的前程， 可因

罪孽深重被法律严惩， 令人遗憾， 其

教训也极为深刻。 本案显示出银行职

位低并不意味着所掌握的金融资源配

置的权力小， 关键是相关工作人员

“是不是在关键岗位” “是否掌握着

可支配的权力” “是否能从信息不对

称中牟利”。 此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银行系统重业务、 轻教育;重业绩、

轻人品的弊端。 兰荣作为“揽储状

元” “青年才俊”， 上级对其忽视监

管， 同级人员无法、无力监督，是导致

兰荣走向堕落的重要原因。 在分理处

兰荣独霸一方，为所欲为，一些制度成

了摆设，他的违法行为屡屡得手，使其

胆子越来越大， 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

远。 可见有力的监督机制对预防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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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才俊兰荣因 “贪” 误入歧途


